
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稳安保本

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订基金合同的公告
广发稳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（基金代码：002295，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）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，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注册

登记人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，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基金担保人为北京首创融资担保

有限公司。《广发稳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基金合同》”）于 2016年 2月 4日正式生效。根据《基金

合同》的有关规定，本基金的保本期为三年，自《基金合同》生效之日（即 2016年 2月 4日）起至三个公历年后对应日 2019年 2月

11日（《基金合同》规定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，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）止，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。

　　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后，根据《基金合同》的规定，由于本基金未能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，本基金转型为非保本的混合型证券投

资基金。为此，本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，根据《广发稳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基金合同》

”）有关本基金“保本周期届满时，在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下，即本基金保本周期届满时，符合法律法规有关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资

质要求、并经基金管理人认可的其他机构，为本基金下一保本周期提供保本保障，并且基金管理人与之签订《保证合同》或《风险买断

合同》，同时本基金满足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的基金存续要求，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进入下一保本周期，该保本周期的具体起止日期、

保本及担保安排以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。如保本到期后，本基金未能符合上述保本基金存续条件，则本基金将按《基金合同》的

约定，变更为“广发稳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”；同时，基金的投资目标、投资范围、投资策略以及基金费率等相关内容也将

根据《基金合同》约定相应变更。上述变更可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，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，提前在临时公告或更新的基金招

募说明书中说明。”的约定，决定将本基金转型为非保本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。《基金合同》约定本基金转型后的基金名称为“广发

稳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”。

　　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变更后的基金合同、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对托管协议进行了修订。本基金在保本到期操作期间（即

2019年 2月 11日至 2019年 2月 14日）将暂停申购及基金转换转入业务，基金赎回和基金转换转出业务正常开放。对于由本基金转型

为广发稳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的基金份额，其持有期从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，累计加入持有转型后基金的持有期。自 2019年

2月 15日起，《广发稳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生效，《广发稳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失效。前述修

改变更事项是依据《广发稳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的约定及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而修订的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

人大会审议，修改变更事项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。

　　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也将同时发布《广发稳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、《广发稳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

管协议》、《广发稳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》等文件，敬请查阅。

　　特此公告。

　　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　　2019年 1月 31日


